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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內經濟金融日誌

民國113年4月份

 1日 △配合農委會改制為農業部，中央銀行酌修「金融機構流動性查核要點」第6點、

第9點、第10點等規定之相關文字。

 9日 △金管會函釋保險業投資保險法第146條之1第1項第6款之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

及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、第146條第1項第8款之不動產信託受益權

等，應遵守之規定。

 16日 △為協助我國保險業者於115年接軌保險業新一代清償能力制度(TW-ICS)，金管會

衡酌國際規範、鄰近國家具體作法，以及國內保險市場現況，提出我國保險業接

軌TW-ICS第三階段在地化及過渡性措施，及差異化管理措施。

 18日 △金管會函釋「財產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」第八條及「人身保險業辦理資

訊公開管理辦法」第八條等，有關保險公司之溫室氣體盤查及確信相關資訊揭露

之辦理時程，以及保險公司之減碳目標、策略及具體行動計畫之揭露時程。

 22日 △為強化公司對永續資訊之管理，促使其落實環境、社會及治理責任，並提升揭露

品質，金管會修正「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」及「證券暨期貨

市場各服務事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」，部分修正條文將自114年1月1日生

效。

 23日 △金管會函釋保險法第146條之1第1項第6款，保險業得投資之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

證券之信用評等等級、限額及條件等規定。

 30日 △穆迪(Moody's)信評公司發布2024年我國主權信用評等報告，長期信用評等維持為

「Aa3」，未來展望亦維持「穩定」。

  △標準普爾(Standard & Poor's)信評公司報告指出，我國長期主權信用評等為

「AA+」，展望「穩定」。

民國113年5月份

 3日 △金管會核釋「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」，保險業推出新保險商品或

經主管機關認定屬重大變更應採核准方式辦理之保險商品前，應出具符合法令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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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及內部規範之意見並簽署負責。

 7日 △為強化保險業推動永續資訊之揭露品質，金管會修正「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

度實施辦法」，增訂保險業訂定控制作業之處理程序應包含永續資訊之管理等規

定，自114年1月1日施行。

 8日 △為提供證券商多元保管機構選擇性與考量實務需求，金管會修正「證券商受託買

賣外國有價證券管理規則」，增訂證券商得將受託買進外國有價證券委由臺灣集

中保管結算股份有限公司保管。

 17日 △為落實平均地權條例，避免住宅成為私法人投資炒作標的，並促進不動產市場健

全發展，內政部修正「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許可辦法」，修正宿舍用途

許可要件，並明定以成屋為原則、禁止取得高價住宅，及提高私法人經常僱用員

工人數為五人以上等規定。

 30日 △金管會修正「勞退企業及勞退個人年金保險商品(非投資型)費率相關規範」，明

定依保險業各種準備金提存辦法相關規定計算責任準備金時，應符合勞工退休金

條例有關最低保證收益率之規範。

民國113年6月份

 4日 △配合社政主管機關發布113年最低生活費標準、中低收入戶家庭財產之動產與不動

產金額，內政部修正「住宅補貼對象一定所得及財產標準」，調高申請人之所得

及財產限額。

 12日 △金管會核釋「銀行法」，銀行依法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，嗣後迴轉分派盈餘，以

現金盈餘分配者，可排除最高現金盈餘分配不得超過資本總額15%之限制。

 13日 △中央銀行理事會決議，重貼現率、擔保放款融通利率及短期融通利率分別維持年

息2%、2.375%及4.25%不變，並修正「中央銀行對金融機構辦理不動產抵押貸款

業務規定」，調降自然人特定地區第2戶購屋貸款最高成數上限為6成，自113年6

月14日實施；以及搭配調升新台幣活期性及定期性存款準備率各0.25個百分點，

自113年7月1日實施。

 14日 △配合實務需求，勞動部修正「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」，開放取得社會工作師證

書之外國人得受僱從事社會工作專業工作、擴大財稅金融服務工作及製造工作內

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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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8日 △瑞士洛桑管理學院(IMD)公布「2024年IMD世界競爭力年報」，在全球67個受評

比國家中，台灣排名第8，較去年退步2名，惟在人口超過2,000萬人的國家中，台

灣連續4年排名第1。

 24日 △配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，金管會修正「住宅地震保險危險分散機制實施辦法」、

「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管理辦法」，修正共保組織會員分入共保業務與地

震保險基金之未滿期保費準備金、賠款準備金及特別準備金提存方式等規定，自

115年1月1日施行。

 26日 △為明確化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之標準以及法定清償能力標準之關聯，金管會修正

「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」，將原應符合之最近1年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

本比率之標準由250%以上，修正為保險法所定資本適足之法定標準1.25倍以上。

 27日 △中央銀行修正「票據交換所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標準辦法」，明定票據交

換所應配合中央銀行辦理個人資料保護行政檢查等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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